高阳县卫生健康局行政强制服务指南
一、执法事项：卫生健康行政强制

二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三、强制范围

（一）对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或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采取控制措施。

（二）查封、扣押不符合法定要求的消毒、涉水产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、设备，查封存在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重大隐患的生产经营场所

四、承办机构：高阳县卫生监督所

五、审批机构：高阳县卫生健康局
六、办理流程：（见行政强制流程图）

七、办理规定

须报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，表明身份、通知当事人到场、告知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享有的权利、救济途径，听取陈述和申辩、制作现场笔录，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。

八、办理时限

查封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30日，情况复杂需要延长的，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后可以延长30日。查封、扣押期间不包括检测、检验或者技术鉴定所用时间。

监督方式：纪检委问卷调查，稽查跟踪稽查。

救济渠道
（一）当事人享有陈述权、申辩权；

（二）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，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，有权依法要求赔偿。

责任追究

（一）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，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改变行政强制对象、条件、方式，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强制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（二）对扩大查封、扣押范围，使用或者损毁查封、扣押场所、设施或者财务，在查封、扣押法定期间不作出处理决定或者未依法及时接触查封、扣押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（三）将查封、扣押的财物依法处理所得的款项，截留、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、降级、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。

（四）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。

办公地点、时间及电话

地点：高阳县卫生监督所

时间：上午：8:30~12:00  下午：13:30~17:30
6月1日至9月30日，下午办公时间：14:00~17:30

（三）电话：0312-6669921

